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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季方 姚留艺
本报记者 陈毅人

骑租赁的电动自行车出游，未戴

头盔，还违规载人，下坡发生事故后

责任怎么分？近日，嵊泗县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健康权纠纷案，厘清了骑行

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安全责任边界。

2024年国庆前，吴女士与其父亲

吴大爷前往嵊泗列岛旅游。9 月 30

日，吴女士通过扫码与某电动车出租

服务部在线签订 《电动车租赁协

议》，租用电动自行车一辆。协议中

明确约定，用户需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及当地骑行规定，车辆车身

亦醒目张贴“骑行须佩戴头盔、禁止

违法载人 （12周岁以下儿童除外）”

的提示。

当日下午，吴大爷驾驶该车载吴

女士行至一下坡弯道时，车辆发生侧

翻，致二人受伤。吴大爷因脑出血住

院47天，吴女士住院6天。经鉴定，

吴大爷构成十级伤残。

同年12月，交警部门出具《道路

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为单车事故，并

载明司法鉴定意见：“不排除车辆事发

前质量过大，下坡时前轮受力过度导

致轮胎与轮毂分离。”

2025年5月，吴大爷父女将电动

车出租服务部及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要求对方承担二人共计40余万

元损失中70%的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吴大爷、吴女士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骑行时未

佩戴头盔且违规搭载成人，明显违反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条和《浙江

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的

规定，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事发时车辆前轮轮胎与轮毂发生

分离，无法排除车辆出租前即存在胎

压不足的隐患，某电动车出租服务部

虽在车身张贴警示，并自称每日例行

检查，但未能提供案涉电动车检查记

录，未尽到定期维护保养义务，应承

担相应侵权责任。案涉车辆已投保非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及车上人员责任

附加险，某保险公司应在约定限额内

先行赔付。

综合双方过错，法院酌定吴大

爷、吴女士自行承担85%的责任；某

电动车出租服务部承担15%的赔偿责

任，保险公司在各项限额内承担先行

赔付责任。该判决已获二审维持，目

前已生效。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

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违法者是风险的第一责任人。为

防范已知风险，骑行人员应严格遵守

交通规则。本案中吴大爷父女未佩戴

头盔、违规搭载成人，显著增加事故

概率与损害程度，对损害发生具有主

要过错。同时，经营者对租赁非机动

车的安全性负有持续管理义务，应当

履行安全检查、日常维护义务，否则

须依法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通讯员 马利斌 吴琼
本报记者 陈毅人

近日，舟山市普陀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外墙干挂

大理石脱落致人损害案，判

决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023年 12月 21日，63

岁的王某受浙江某建设有限

公司雇佣，在舟山市普陀区

海天大道沿线从事路面护栏

修缮工作。午间休息时段，

王某用餐结束后，站在涉案

小区沿街商铺外侧的连廊区

域，与身旁工友闲聊。突然，

王某头顶连廊外立面的干挂

大理石毫无征兆脱落，厚重

的石材直接砸落在王某身

上，造成其身体受伤。

旁边的人立即拨打报警

与急救电话，将王某紧急送

往医院。经诊断，王某存在

背部挫伤、胸椎压缩性骨折

等伤情。为治疗伤病，王某

先后住院6天，累计产生医

疗费用27942元。

事故发生后，关于赔偿

责任主体问题，各方分歧较

大。王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将负责小区物业服务的

物业公司以及涉案商铺的业

主傅某、周某一并诉至普陀

法院，要求三方共同承担赔

偿责任，赔付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47942元。

涉案物业公司辩称，案涉连廊属于商

铺外延附属部分，归对应商铺业主或承租

人使用、管理，不属于小区公共区域，其从

未向商铺收取过物业费，既没有相关设施

的所有权，也不承担管理维护义务，并非本

案适格责任主体。

商铺业主傅某、周某则认为，楼栋外立

面外墙属于小区全体业主共有资产，外墙

检修、隐患排查、日常养护等安全管理工

作，本就是物业公司的专属职责，两名业主

无任何过错，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

法院经审理查明，此次坠落伤人的干

挂大理石属于小区整体外立面组成部分，

和楼栋墙体融为一体，归属小区整体配套

设施，并非案涉商铺所独有。针对物业公

司提出的未收取物业费、无需担责的说法，

法院依法不予采纳，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对

小区全域范围内的公共设施、外立面附属

设施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与日常管理义务，

不能以是否收取局部区域物业费作为免责

借口。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现某物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其已尽到相应的管理、维护、警示提醒义

务，故推定某物业公司存在过错，需承担赔

偿责任。

法院结合王某伤情、住院时长以及当

地赔偿标准，判决物业公司赔付王某医疗

费、住院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38542

元。一审判决后，物业公司已履行完毕相

关赔偿义务。

法官提醒：
在小区日常管理中，外墙、连廊外挂石

材、外立面装饰构件等设施，统一由物业公

司管理，安全管护义务覆盖小区全部区域，

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物业公司规避法定责

任的挡箭牌。对此，物业公司应当建立常

态化隐患排查机制，定期对楼栋外墙、连

廊、广告牌、外挂石材等高危部位开展全方

位检查，及时修复松动、老化、破损构件，从

源头杜绝坠物伤人事故。与此同时，沿街

商铺业主需主动配合物业开展检修工作，

市民出行尽量远离老旧墙体、连廊下方等

危险区域，多方协同守护人身安全。

通讯员 陈月刚

吸了“上头电子烟”，不仅舌头

发麻，感觉轻飘飘的，而且还“吸

完又想吸”，原来是添加了兽用麻醉

药成分。近日，经慈溪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施

某 某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 并 处 罚 金

3000元。

2025年10月，公安机关在工作中

发现，施某某在慈溪销售“上头电子

烟”，遂将其抓获归案。经查，2025

年6月至10月期间，施某某在明知其

所售的“上头电子烟”中添加了违禁

有害物质的情况下，以低价进货、高

价倒卖的方式，将此类烟弹销售给卢

某某、吴某某、姚某某等人。据统

计，其销售金额共计约7.5万元，从中

非法获利1000余元。

经鉴定，施某某贩卖的电子烟

弹中，含有替他来明成分。替他来

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主要用于宠

物或小型动物麻醉，不得用于人体

用途。人类一旦吸食替他来明后，

会出现幻视、幻听，导致体温下

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

过量吸食会导致人体全身麻醉、意

识模糊甚至死亡。

“吸完人就感觉不好了，最严重

的时候觉得自己快死了，舌头麻木、

失去知觉。”曾购买、吸食“上头电

子烟”的吴某某表示，自己甚至还因

为舌头失去感知专门到医院寻求治

疗。在该案中，包括吴某某在内的购

买者接触“上头电子烟”的过程极为

相似——通常是和朋友相聚在KTV唱

歌聊天，有朋友拿出“上头电子

烟”，称“一吸就让人晕晕乎乎的，

感觉十分轻松”，架不住诱惑就开始

吸食，结果逐渐上瘾，到后来主动购

买“上头电子烟”。

近日，经慈溪市检察院提起公

诉，施某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检察官提醒：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

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

成非法经营罪。

购买电子烟请务必通过正规持牌

渠道，切勿贪图便宜，更不要追求所

谓的“新奇体验”。莫让一时的“上

头”，换来终身的“后悔”，如果发现

身边有人推销或吸食此类“上头”产

品，请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近日，教育部发

布2026年高考十问

十答，提醒考生和家

长认准官方网站、官

方账号，涉高考信息

以官方发布的为准，

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

宣传及承诺，以免上

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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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租赁的电动车发生事故，骑行者为何自担85%责任？
法院：未戴头盔且违规载人为主因

提 醒

电子烟“上头又上瘾”？竟是加了兽用麻醉药
销售者因非法经营罪获刑


